
 
 

 

捌、其他 

一、補辦預算事項： 

(一)固定資產之建設、改良、擴充 

1.通霄電廠第二期更新改建計畫 

因應通霄電廠既有 4及 5號機組於 111年底除役，並紓緩未來系統供電壓力，

本計畫於 108 年加速推動，所需預算 3,447 千元經獲行政院 108 年 8月 16 日院臺

經字第 1080024509 號函同意依預算法第 88 條規定先行辦理，並於 109 年度補辦

預算。 

2.台中發電廠第 5～10 號機空污改善工程計畫 

為符合臺中市政府擬訂較嚴格之「臺中市電力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本

計畫於 108 年加速推動，所需預算 33,732 千元經獲行政院 108 年 5 月 10 日院臺

經字第 1080009367 號函同意依預算法第 88 條規定先行辦理，並於 109 年度補辦

預算。 

(二)資金之轉投資 

增加： 

因本公司轉投資澳洲班卡拉煤礦開發計畫之原合資人出售 40％權益，本公司

取得其中 10％，自 107 年 12 月起本公司參與權益由原持有之 10％增加為 20％；

另相對應之轉投資「班卡拉礦業公司」及「班卡拉銷售公司」股權淨額增加澳幣

200 元（即各增加持股 10％），所需預算折合新臺幣 4,800 元已獲行政院 106 年 6

月 2 日院臺經字第 1060089028 號函及經濟部 106 年 6 月 6 日經授密營字第

10620362210 號函同意本公司於 106 年度先行辦理、於 107 年度補辦預算，並獲

經濟部同意保留至 108 年度繼續執行，本公司已於 108 年 5月取得增購 10％股權

之股權讓渡書，執行實績數折合新臺幣為 4,490 元。 

 

  



 
 

 

二、立法院第 8屆第 1會期財政、經濟委員會第 1次聯席會議委員質詢及決

議事項：揭露本公司採購原油、天然氣、發電燃料等之實際平均價格 

(一)燃煤 

1.近 2 年本公司購煤價格與國際煤價比較 

單位：美元/公噸，6,322 千卡/公斤，GAR 

項       目 107 年 108 年 

新簽長約 

亞太煤價 97.64  113.63  

台電 85.27  81.57  

價差 -12.37  -32.06  

第二年起議

價長約 

亞太煤價 108.36  93.81  

台電 105.07  89.05  

價差 -3.29  -4.76  

長約 

亞太煤價 105.52  99.22  

台電 99.83  87.01  

價差 -5.69  -12.21  

現貨 

亞太煤價 106.82  85.79  

台電 90.60  72.93  

價差 -16.22  -12.86  

加權平均 

亞太煤價 105.67  96.83  

台電 98.75  84.54  

價差 -6.92  -12.29  

百分比 -6.55％ -12.69％ 

2.近 2 年本公司燃煤採購量 
單位：萬公噸 

項   目 107 年採購量 108 年採購量 

新簽長約 660 600 

第二年起議價長約 1,833 1,600 

長約小計 2,493 2,200 

現貨 332 468 

 合   計 2,825 2,668 

 

(二)天然氣 

108 年天然氣數量及價格 

108 年 
統約電廠合約 大潭電廠合約 

數量(立方公尺) 單價(元/立方公尺)(未稅) 數量(立方公尺) 單價(元/立方公尺)(未稅) 

1 月 802,799,937 12.0163 191,268,500 11.285 

2 月 649,976,602 12.0576 178,701,400 11.336 

3 月 744,227,140 12.3520 179,115,700 11.248 

4 月 904,352,645 12.5638 176,491,800 10.692 



 
 

 

108 年 
統約電廠合約 大潭電廠合約 

數量(立方公尺) 單價(元/立方公尺)(未稅) 數量(立方公尺) 單價(元/立方公尺)(未稅) 

5 月 897,306,292 12.5518 218,336,100 10.101 

6 月 813,349,457 12.6280 200,797,400 9.925 

7 月 1,049,780,346 12.2973 245,265,600 10.136 

8 月 975,227,519 11.9573 239,465,400 10.605 

9 月 936,001,931 11.3399 212,121,600 10.832 

10 月 1,026,594,144 10.7420 228,417,400 10.586 

11 月 1,093,511,477 10.2582 201,626,000 10.298 

12 月 1,042,270,726 9.8853 164,477,100 9.950 

合計 10,935,398,216 11.6416 2,436,084,000 10.565 

註：1.本公司所採購之天然氣，目前皆由中油公司獨家進口供應及統一卸、輸、儲，興達、大林、南火、通霄等

燃氣電廠係採限制性招標，由中油公司供應；大潭電廠係 92 年 7 月以公開招標方式辦理採購，並由中油

公司得標後簽訂 25年長期契約供應。 

2.本公司興達、大林、南火、通霄等電廠(簡稱統約電廠)採購之天然氣價格，係依中油公司公告之發電用戶

牌價計價。 

3.大潭電廠採購之天然氣價格依合約條款公式計價。 

(三)燃料油及柴油 

108 年燃料油、柴油數量及價格 

108 年 
燃料油 柴油 

數量(公秉) 單價(元/公秉)(未稅) 數量(公秉) 單價(元/公秉)(未稅) 

1 月 53,292.127 14,865 6,142.691 20,514 

2 月 48,244.270 16,458 2,614.472 20,885 

3 月 88,658.069 16,342 7,434.892 22,556 

4 月 96,838.369 16,767 3,018.993 22,473 

5 月 163,395.244 17,024 5,661.785 23,891 

6 月 126,402.837 16,268 3,520.556 21,434 

7 月 87,501.736 17,816 8,062.944 22,109 

8 月 92,798.605 16,262 5,751.239 20,570 

9 月 51,231.443 16,308 5,541.091 20,675 

10 月 55,247.794 16,125 5,672.401 21,430 

11 月 11,158.760 15,763 3,747.551 20,473 

12 月 52,696.559 17,832 2,746.191 21,216 

合計 927,465.813 16,611 59,914.806 21,607 

註：1.本公司燃料油全部向中油公司採購，依合約規定採自煉燃料油計價方式及進口燃料油計價方式。以進口燃

料油供應者，則按中油公司實際進口價格加服務費實報實銷，其價格隨國際油價浮動；以自煉燃料油供應

者，按中油公司發電用低硫燃料油「月牌價」加「品質價差費用」計價。 

2.本公司林口及離島電廠之超級柴油係向台塑公司採購；另台中、大林、協和及核能電廠之超級柴油係向中

油公司採購。契約價格係按當月中油公司及台塑公司超級柴油零售牌價之平均價格減折讓金額計價。 

  



 
 

 

三、本年度經營績效獎金決算提列情形 

(一) 考核獎金：係依「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金實施要點」規定，按編制內員工 2

個月薪資總額核算，本(108)年度營業支出計提列 3,238,945 千元，較預算數

3,565,477 千元(按 2 個月薪資總額編列)減少 326,532 千元；資本支出計提列

457,183 千元，較預算數 529,453 千元(按 2個月薪資總額編列)減少 72,270 千元，

係因員工退離增補作業時程差異及人力更新之薪資下降造成薪資總額差異所致。 

(二) 績效獎金： 

  1.本年度決算稅前淨利 17,325,516 千元，考量以下決算政策因素影響金額計可增加

稅前淨利 4,228,867 千元後，則為稅前淨利 21,554,383 千元。 

(1)各類用電優待，致電費減收 3,653,492 千元。 

(2)配合政策，100 年度提前結算之久任獎金補償數分年攤回計-122,094 千元。 

(3)配合政府政策執行核四資產維護管理計畫之相關費用計 696,556 千元。 

(4)配合政策修正電價表「包燈電價」規定，致電費減收 913 千元。 

(5)配合電價費率計算公式所訂漲幅上限，成本上漲超過漲幅上限部分所減少之電

費收入影響數 32,700,000 千元(本項目已帳列本年度決算之「營業外收入－其他

營業外收入－收回電價穩定準備」，惟依經濟部 108 年 4月 12 日經營字第

10803805940 號函，於計算績效獎金時自決算稅前盈餘排除，另提報為政策性因

素)。 

2.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金實施要點」規定，按調整政策因素後之總盈餘

伸算結果，計提列 2.4 個月薪資總額之績效獎金，本(108)年度營業支出計提列

3,886,734 千元，較預算數 2,139,287 千元(按 1.2 個月薪資總額編列)增加

1,747,447 千元；資本支出計提列 548,620 千元，較預算數 317,672 千元(按 1.2 個

月薪資總額編列)增加 230,948 千元，主要係本年度淨利(含政策因素影響金額)增

加，依據上開規定核算結果所致。 

(三) 實際執行情形： 

本年度經營績效獎金係按本公司自編決算之稅前盈餘及考量預計政策因素等

先行提列；惟實際執行時，考核獎金仍將視行政院核定考成情形核發，另績效獎金

則須視總盈餘達成「法定稅前盈餘加計主管機關核定之政策因素影響金額」情形，

依獎金核發規定核算發給。 


